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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1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1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1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1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21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  ——  ——            -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  ——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小    计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1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1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2021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1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21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陈星题 上市公司董事 其他应收款 2,475.00                  2,475.00            股权转让款  经营性往来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3,732.48             3,377.63                      354.85 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潘峰先生系

章源钨业的董事
应收账款                        55.00                                      6,834.60             6,889.60 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德威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2,162.25                                      8,417.93           10,580.18 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

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的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35.15                                         141.92                177.07 采购款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4,727.40                                    19,126.93           23,499.48                      354.85  ——  ——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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